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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虚拟财产民事权利之定性
李雅茜

摘 要 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民事权利之定性，目前有债权说、知识产权说、新型财产权说、物权说等各派观点，债权说认为

根据用户与网络运营商订立的网络服务合同，其应为债权，知识产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凝聚了用户的智力成果，应为知

识产权，新型财产权说认为其不同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现有的民事权利，拥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应为新型财产权。本

文认为，从其根本性质、事实状态、当事人权益保护等角度来看，均应确定为物权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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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新型财产进入了社会

公众的视野，由此引发的各种纠纷也与日俱增，如 2013 年浙江的

余洪、周邦瑞盗窃中国电信wifi时长卡一案、2015 年刘学良与广

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关于游戏 ID纠纷一案、2016 年浙江

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与李磊、2017 年柯少勇等与四川卖淘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关于淘宝店铺转让案件、2018 年江苏的刘伟君手机

号继承事件等。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第 127 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这是我国法律首次对网络虚拟财产做出明文规

定。它在法律上认可了网络虚拟财产，承认其是民事权利客体，

但对其具体属于什么类型的民事权利客体却未言明。目前对于

网络虚拟财产的民事权利属性，理论界及实务界认识分歧很大，

无法统一，其势必影响到即将开始的民法分则的编修工作，以及

此类案件的司法审判工作。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亟待解决的问

题展开论述。

一、网络虚拟财产概述

（一）网络虚拟财产与虚拟财产

在很多的研究里，学者们把“网络虚拟财产”与“虚拟财产”混

为一谈，认为二者毫无二致，有的甚至直接用“虚拟财产”指代“网

络虚拟财产”。本文认为二者应有所区别，网络虚拟财产是指依

据计算机、移动通信等网络技术产生的电子数据，网络的连接是

网络虚拟财产产生的前提，而且是必要条件，具体包括网络游戏

道具等装备、网站店铺等；而虚拟财产则是不依赖于计算机、移动

通信等网络技术，可脱机存在并正常使用的电子数据，其典型是

手机号。

网络虚拟财产与虚拟财产在产生及使用等方面存在的不同

决定了相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责任等方面的不同，

所以，本文所指“网络虚拟财产”不包含“虚拟财产”。

（二）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

网络虚拟财产之含义，目前存在广义、狭义两种观点。广义

的网络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中，具备一定现实经

济价值，能够由权利人在权限范围内控制和使用的电子数据。其

范围具体包括各种网络账号，比如网站 ID、电子邮箱、微信号、QQ

号等，网站积分或金币、虚拟货币、网游虚拟装备等。狭义的网络

虚拟财产仅指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也就是以网络游戏为载

体，存在于网络游戏的空间内，玩家可控制的能用于交易的游戏

ID 以及该 ID 中存在的虚拟货币、虚拟装备、点数、道具、土地等。

本文所指之网络虚拟财产是广义上的理解，即依据计算机、移动

通信等网络技术，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中，能够用现有的度量标

准度量其价值的电子数据。

二、网络虚拟财产民事权利之定性

（一）债权说之异议

1．债权说

债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于债权，此观点认为根据用户

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以及双方之权利义务，权利人

对网络虚拟财产之权利应属于债权，而网络虚拟财产乃相当于票

据的债权凭证。网络运营商拥有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权，用户进

入游戏即和运营商订立网络服务合同，通过合同，运营商让渡用

户网络虚拟财产所有权的部分权能。于是乎，网络运营商是债权

人，玩家是债务人。因为对于网络运营商而言，用户处于弱势地

位，可将网络服务合同认定为格式合同，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以便更好地维护用户的权益。

2．债权说之异议

债权是权利人基于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

原因请求义务人为一定给付，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民事权利，债

权的标的是行为。债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权是债权，无异于

认为网络运营商对用户许可使用网络服务的权利就是网络虚拟

财产权，而网络虚拟财产只是这种权利的凭证。此观点的问题

在于把网络服务法律关系与网络虚拟财产混为一谈，而把真正

的财产——网络虚拟财产架空。首先，网络运营商和用户之间

先订立网络服务合同，这的确是债权；其次，用户依据网络服务

合同对网络虚拟财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和

之前的债权行为分属于不同的行为，是物权行为，先前的债权行

为是之后物权行为产生的前提，而物权行为仅是债权行为的部

分结果；最后，债权凭证往往是对债权行为全部内容的证明，比

如我们可以通过发票所载内容知晓合同行为的全部内容，而在

网络服务法律关系中，依据网络服务合同，用户除了可以对网络

虚拟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外，还可以行使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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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网络虚拟财产不是网络服务合同的凭证，网络虚拟财产权

也就不是债权。

（二）知识产权说之否定

1．知识产权说

知识产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是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

权根据法律的规定，由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其他智力成果构

成。专利和商标权因为有明确的专利和商标客体，而网络虚拟财

产并不符合，根据部分学者观点，网络虚拟财产具备知识产品的

新颖性、独创性、可复制性以及需要载体等特征，区别于有体物而

独立存在，应属于著作权或智力成果。

2．知识产权说之否定

把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适合，理由如下：

其一，网络虚拟财产其新颖性和独创性存疑，是否属于用户或运

营商的智力成果有待商榷。以网络游戏道具等装备来看，这不是

用户创造的，是游戏运营商开发创造出来的，而网站 ID、QQ 号、

微信号、电子邮箱、虚拟货币等更是没有用户的智力劳动，很多甚

至是随机生成，无法形成著作权或智力成果。其二，针对部分网

络游戏，用户根据游戏运营商提供的环境、条件和元素，经过自己

的思考，形成新的虚拟物品，这个过程中，用户确实有进行智力劳

动，最终形成的虚拟物品等网络虚拟财产体现出独创性，但智力

成果应该是针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内容来讲的，而不是网络虚拟财

产本身，好比是作者撰写出来的小说，小说印刷成书以后，小说本

身是一种物，而小说的内容则是被知识产权里的著作权所保护

的，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财产本身是为物权客体，财产的内容为

知识产权客体。相较有体物而言，网络虚拟财产在现实空间中看

不见、摸不着、闻不到，其外在形体容易被大家所忽略，但是其实

它也是占据空间的，只不过占据的是网络空间，具体可以在查看

系统空间里发现。所以，网络虚拟财产本身应与网络虚拟财产的

内容相区别开来，网络虚拟财产的内容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客

体，网络虚拟财产应该另行探讨。

（三）新型财产权说之商榷

1．新型财产权说

新型财产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自己的特点和属性，

它与物权的客体——“物”不相一致，也与债权的客体——“行为”

相互区别，更与知识产权的客体——“智力成果”大相径庭。基于

其独特性，应把其另立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理由是：首先，网络

虚拟财产无形、无色、无味，为无体物，不同于物权法里传统的有

体物，与电、气等无体物也有所不同，由此所导致的权利行使方面

也有所不同，鉴于其外在形式及权利行使方面的特点，将其纳入

在物权里并不恰当。其次，如果将其视为债权凭证，用债权法来

保护，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占有人非常不利，通常网络虚拟财产的

占有人为用户，相较于网络运营商他们是弱势群体，即使适用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格式合同规定，仍然会导致用户与网络运营

商之前权利义务责任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多的网络纠纷将发

生。最后，将网络虚拟财产视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智力成果同

样存在问题，原因正如前已述及，智力成果只出现在小部分网络

虚拟财产的内容里，对财产的外在形体来说不适合，而且把大部

分没有体现用户智力成果的网络虚拟财产也纳入到知识产权里，

明显就是牵强附会。所以，应该针对网络虚拟财产，形成一种新

的财产权。

2．新型财产权说之商榷

从立法便利上来看，另立一种新型财产权，立法成本高，需要

重新修改或制定法律，民事权利体系从理论到法条，都要全面的

修订，一般来说，除非必要，否则如此大动干戈，对法律体系甚至

整个社会都是得不偿失。事实上，网络虚拟财产真的具备不同于

现行民事权利的特性吗？恐怕未必，在现有的民事权利框架内，

其实完全可以将其囊括在内，这样一方面维持了现有法律体系的

完整性，另一方面对司法界及社会公众也将获得更高的认可度。

（四）物权说之证成

目前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民事权利定性，以杨立新教授为

代表的物权说为主流，尤其体现在《民法总则》第一次和第二次

草案的修订过程中，物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应属于物权的客

体——物，可以为现有的物权法所调整，其从外观到事实状态，

与“物”都无不契合，而且用物权法可以很好地保护用户对网络

虚拟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行为，有助维护用户的合

法权益。

另外，物权说学者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具体来说还可细分

为所有权说和使用权说。所有权说认为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的

权利应为所有权，所有权人即用户。同时，这种所有权符合一般

所有权的特性，完满性、对世性、绝对性等，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

可以行使所有权全部的权能，包括对其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而使用权说认为所有权说无法自圆其说，因为现实操作中，

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没有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比如行使使用、收

益、处分等权能时均受到一定的限制，依赖于网络运营商提供的

特定网络虚拟空间及需要其提供技术协助。而且如果用户出现

使用外挂、盗窃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网络虚拟财产等不合理使用情

况时，网络运营商有权无条件收回，而无须经过用户的同意。所

以，网络虚拟财产所有权应认定为归属于网络运营商。

综上所述，网络虚拟财产虽然是一种新型的财产型态，但在

现有的民事权利体系里，仍然可以被囊括在内，从其根本性质、事

实状态、当事人权益保护等角度来看，网络虚拟财产权均应确定

为物权，为现行的物权所调整，当事人的权益则可为物权法所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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